
 

私车公用租赁合同 

 

租 赁 方： (简称甲方)  

出 租 方： (简称乙方)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为明确甲方和乙方

权利与义务关系，就乙方向甲方出租车辆，车型：     车牌号： ，

作为甲方单位公用车辆，本着自愿、公平、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

一致，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标的 

 乙方向甲方提供合同要求的车辆，做为甲方单位公用车辆，以

按本合同相关规定合理、合情使用。 

二：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甲方根据乙方每月提供的费用报销依据，予以报销相关车辆

费用。  

2：任何时候不能要求乙方从事违反《交通法》及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行为。 

 3：甲方不因租赁车辆而需承担乙方履行本合同义务过程中产生

的任何交通安全责任。 

 4：甲方因公需他人使用合同标的的情况，需取得乙方同意方可

使用。 



 (二)：乙方责任 

 1：根据本合同，乙方所提供的合同标的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技术

要求，保证租赁车辆证件齐全，车况良好。 

 2：乙方因公用车，必须符合甲方单位相关规定，及时上报用车

缘由及最终用车情况，以资报销因公费用。 

 3：乙方负责租赁车辆的季检、年审、轮胎、维修、税金、运管

费、管理费、保险等费用。 

 4：乙方应明确责任相关要求，严禁报销非因公用车而产生的相

关费用。 

 5：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负责车辆行驶安全及相关责任，包

括乘车安全。如有任何意外或事故发生，造成乘客人身伤害、财产损

失、车辆事故等，乙方负完全责任，甲方可提供必要协助。 

 三：因公费用结算 

 1：甲乙双方使用合同标的，必须符合甲方单位相关行政规定，

因私使用合同标的而产生的一切费用、事故等，与甲方单位无关，双

方可同过相关司法程序自行解决。 

 2:甲方按照 500 元/月(大写：伍佰元 )支付乙方车辆费用。 

 四：租赁期限 

 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止，合同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甲

方拥有续约优先权，并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增减，乙方应给予

支持。 

 

甲方：                            乙方： 


